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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社会学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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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社会学蕴含了方法论和行动论两种意涵，即作为方法论的公共社会学和作为行动论的公

共社会学。作为方法论的公共社会学向公共社会学家、公众和对话场所提出了“共同定义”、“社会学的想象
力”和“二元建构”的方法论要求;作为行动论的公共社会学向公共社会学家和公众提出了“保卫社会”和“生
产社会”以及“公众化”和“合作”的行动论要求。将公共社会学置于方法论和行动论的双重语境，其意涵才能
被正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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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4 年，第 99 届美国社会学会年会在旧金山
召开。会上，时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劳工社会学
家麦克·布洛维发表了题为《保卫公共社会学》
( For Public Sociology) 的主题演讲，倡导社会学的
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2005 年，《美国社会学评
论》全文刊发了该演讲。接着，《社会力》、《社会问
题》以及《批判社会学》等学术期刊均开展了专题
讨论。一时间，“公共社会学”成为美国学界的热
门话题，一场“公共社会学运动”由此拉开了序
幕①。2006 年，“公共社会学”概念被引入中国( 单
提平，2006 年) 。2007 年，麦克·布洛维亲临中国，
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的高校做演讲，倡导公共社会学

主张。然而，与美国学界的反应相反，麦克·布洛

维的中国之行并未引起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时
至今日，笔者发现国内有关公共社会学的论述仍旧

不多②。在此，笔者无意探讨公共社会学在国内外
学界引起的反应差异问题③，而是从社会学学科的

视角出发，力图揭示公共社会学蕴含的方法论和行

动论的意涵，为催生本土公共社会学创造语境。

二、麦克·布洛维与公共社会学

麦克·布洛维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
会学系的教授，曾担任 2003 ～ 2004 年度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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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统计表明，截至 2010 年，国外已有 8 部以公共社会学为主题
的专著问世，学术论文达百篇之多( 闻翔，2011 年) 。
国内有关论述参见单提平( 2006 年) 、闻翔( 2008 年，2011 年) 、
赵万里和赵超( 2008 年) 、陈文江和何祎金( 2009 年) 、李均鹏
( 2011 年) 等的相关研究。
公共社会学之所以在美国受到热捧，而在中国并未引起强烈

反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可能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学
界对国外学界的反应迟钝。换句话说，公共社会学可能在若
干年后才能引发国内学界的兴趣。但对这些原因的分析，已
超出本文的分析范围。



学学会会长，现任国际社会学学会副主席。麦克·
布洛维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劳工
社会学的主要代表，始终坚持阶级分析的视角，主

张将阶级带回社会学的研究中心。麦克·布洛维
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在赞比亚、美国、匈牙利和俄罗
斯等国做过工厂工人，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制造
同意》、《生产的政治》和《辉煌的过去》等三部著
作，被誉为“劳工研究三部曲”，对马克思主义传统
的劳工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麦克·布洛
维发展了“拓展个案法”，并提出了“全球民族志”
的概念，丰富了定性研究和民族志研究方法。作为
“学术工人”的麦克·布洛维，在离开生产现场后，
积极投入到社会学知识的生产本身。正是在此背
景下，公共社会学被推上了学术前沿。
公共社会学是“一种寻求与学术界之外的公

众就那些事关社会命运的问题而展开对话的社会

学”( Burawoy，2004 年) 。为了进一步阐释公共社
会学，麦克·布洛维依据阿尔弗雷德·麦克朗·李
的“社会学为了谁”之问和罗伯特·林德的“社会
学为了什么”之问，揭示了社会学的劳动分工，认
为社会学可分为四种亚类型，即专业社会学、政策
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
在麦克·布洛维( 2007 年) 看来，专业社会学

提供真实和可检验的方法、积累的知识、定向的问
题以及概念框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学提供合法性

和专业基础;政策社会学为客户定义的具体目标服

务，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或合法化既成的解决方

案;批判社会学审视专业社会学的基础; 公共社会

学就是在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开展对话。就各自
的对象而言，专业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是面向学界

的，而政策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是面向学界之外

的。就各自的知识性质而言，专业社会学和政策社
会学是关于目标实现的工具性知识，而批判社会学

和公共社会学是关于目标自身以及目标实现手段

的价值讨论即反思性知识。实际上，以上四种类型
的社会学联系紧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
社会学学科的繁荣依赖于每一种亚类型社会学的

发展。麦克·布洛维认为，每一种亚类型的社会学
都同时具有专业的、政策的、批判的和公共的面向。
此外，麦克·布洛维还区分了传统公共社会学和有
机公共社会学:传统公共社会学是指社会学家通过

媒体发表对公共重要性事务的看法从而间接地影

响公众;有机公共社会学是指社会学家与公众相互

合作，相互对话，相互教育，进而直接影响公众。

无论是传统公共社会学还是有机公共社会学，

都旨在通过建立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的对话以达

到维系和保护公民社会的目的 ( 麦克·布洛维，
2007 年) 。这说明，公共社会学是一种发生在社会
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实践。要确保这种对话实
践的有效展开，就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实践条件: 第

一，愿意与公众展开对话的社会学家的在场;第二，

愿意与社会学家展开对话的公众的在场; 第三，对

话的问题指向; 第四，对话机制的建构。正是公共
社会学的这些实践条件为我们揭示公共社会学的

方法论和行动论的意涵提供了索引。

三、作为方法论的公共社会学

作为社会学的亚类型，公共社会学的方法论意

涵集中表现为社会学家要以对话的形式与公众建

立联系。社会学“造访”过社会学家与公众，但尔
后又远离社会学家与公众①。现在，社会学又必须
回归社会学家与公众。这种回归过程关涉到公共
社会学的实践条件的诸多方面，包括走向公众的社

会学家、走向社会学家的公众以及对话场所( 包括
问题指向和对话机制) 的建构。由此，公共社会学
的方法论意涵就突出体现在社会学家走向公众的

过程、公众走向社会学家的过程以及对话场所的建
构过程之中。
(一)公共社会学家:“共同定义”
在麦克·布洛维对社会学劳动分工的刻画中，

只有政策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的受众是非学术听

众( 学界之外) ，而专业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的受

众都是学术听众 ( 学界之内) 。然而，需要进一步
区分的是，非学术听众除了公众以外，还包括政府

和其他社会机构的专业人员等，而他们又是政策社

会学的非学术听众。换句话说，实际上只有公共社
会学的非学术听众才是公众，而其他三类社会学的

受众都是非公众。面对公众，社会学家如何实现走
向公众的社会过程? 或者说，公共社会学对社会学

家的方法论要求是什么? 麦克·布洛维认为，我们
现在正处于一个“公共社会学时代”( 2007 年 ) ，
“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去进行一个系统的反向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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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麦克·布洛维( 2007 年) 指出: “公共社会学曾在某些时刻造
访过我们。”在麦克·布洛维的语境中，这里的“我们”主要是
指社会学家。换句话说，公共社会学是麦克·布洛维对社会
学家的呼吁。笔者以为，实际上公众应该是也必然是呼吁对
象的一部分。



将知识回归到创造它的人之中，将私人问题上升为

公共议题，从而再生社会学的道德本性”。麦克·
布洛维进一步指出:“公共社会学的事业就是要使
不可见的变得可见，使私人的变为公共的，使这些

有机的联系成为我们社会学生活的一部分。”由此
可见，社会学议题的公共化是社会学家走向公众的

关键步骤。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公共化又何
以可能? 麦克·布洛维给出了框架性意见，即一方
面是社会学家要发现和创造公众;另一方面是推动

有机公共社会学的发展。前者解决的是同谁对话
的问题，而后者解决的是如何对话的问题。所以，
从方法论的层面看，走向公众的问题就转化为创造

公众和对话公众的问题，而麦克·布洛维对这两个
问题都有着清晰的回答。麦克·布洛维明确反对
阿兰·沃夫( 1989 年) 、罗伯特·普特南( 2001 年)
以及赛达·斯科奇波尔( 2003 年) 等人认为公众正
在消失的观点，指出公众并非缺失，但需要社会学

家“用心去寻找”。在麦克·布洛维看来，公众是
流动的而不是固定的，正是公众的这一性质决定了

“寻找公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公众”的过
程，而后者又等同于社会学家与研究对象共同“定
义人的类型”的过程①。因此，“共同定义”的过程
是社会学家和公众合作的过程，它创造了公众，也

创造了公共社会学家。这样看来，“共同定义”就
成为公共社会学对公共社会学家的方法论要求，也

是社会学家走向公众的方法论原则。
(二)公众:“社会学的想象力”
“共同定义”是公共社会学对公共社会学家的
方法论要求，也是公共社会学家走向公众的方法论

原则。然而，公共社会学家并不是公共社会学实践
的惟一担当者或主体，公众是另一担当者或主体，

即要拍响公共社会学实践这个“巴掌”必须由公共
社会学家和公众这两只手合作才成为可能。因此，
当公共社会学家满腔热情地走向公众时，公众也应

该以同样的姿态走向公共社会学家。然而，在此，
公共社会学家遭遇的问题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即

公共社会学对公众的方法论要求是什么。换句话
说，公众如何才愿意参与到同公共社会学家的讨论

中去。这里同样涉及“公共化”的问题，即从公众
自身的立场出发，如何将公众的私人问题上升为公

共议题。对于公众而言，这种“公共化”需要一种
强大的、由个体性发展为集体性的“社会学的想象
力”的培养。在个体层面上，“社会学的想象力”让
公众超越个人的视野，将私人问题置于更广泛的社

会结构中去思考，从而实现了“公共化”的初始目
标。然而，“公共化”的过程并未就此结束，个体性
的“公共化”需要上升到集体性的“公共化”。当更
多的公众在进行个体性的“公共化”时产生了集体
性的影响，集体性的“公共化”就实现了。这种集
体性的“公共化”的结果就是某种集体意志②的形
成以及表达和实现这种集体意志的需要的产生。
这种集体意志的形成及其表达和实现的需要恰好

成为公众和公共社会学家相互合作的基础。于是
我们发现，公共社会学对公众的方法论要求不是别

的，而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当公众具备了“社会
学的想象力”，公共社会学就生长出了另一只手，
就会积极主动地走向公共社会学家。
(三)对话场所:“二元建构”
虽然公共社会学对公共社会学家和公众都提

出了方法论要求，笔者也认为公共社会学家和公众

会为了普遍利益而在民主的基础上相互对话并取

得共识，进而形成合作，但是对话在哪里进行? 这

就关涉到公共社会学的对话场所的建构问题，它包

括对话场所的初级场域和次级场域。所谓的初级
场域是指公共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的对话场，而所

谓的次级场域是指以公共社会学家和公众为一方，

以国家和市场为另一方的对话者之间的对话场所。
无论是初级场域还是次级场域，其目的都是为处于

场域中的对话者通过对话达成共识提供社会空间。
这样看来，公共社会学的对话场所就包括两个层

次，即被建构于初级场域的对话场所和被建构于次

级场域的对话场所，我们称之为对话场所的“二元
建构”。这种“二元建构”就是公共社会学向对话
场所的建构提出的方法论要求，实际上也是公共社

会学对公共社会学家和公众同时提出的方法论要

求，因为对话场所的建构是公共社会学家和公众之

间实现对话的必备条件。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两
种对话场所之间有何关系?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

是它们虽然分属于不同层次，但统一于公共社会学

实践;其次，从原初的意义上说，初级场域中的对话

场所需要提升为次级场域中的对话场所———这是
公共社会学的本质规定的———但一旦在次级场域
中形成了对话场所，它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有着

自身的运作逻辑; 最后，两个层次上的对话场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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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麦克·布洛维以女性成为公众为例，说明了社会学家与女性
共同定义女性自身，从而使女性成为公众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集体意志并不是涂尔干意义上的。



相互作用的。总之，“二元建构”是公共社会学向
对话场所的建构提出的方法论要求。

四、作为行动论的公共社会学

公共社会学向公共社会学家、公众以及对话场
所的建构均提出了方法论要求。实际上，践行这种
方法论要求的只能是公共社会学家和公众，因为对

话场所的建构乃是他们合作的条件和结果①。因
此，我们在这里只分析公共社会学向公共社会学家

和公众提出的行动论要求，因为他们才是公共社会

学的实践者或行动主体。
(一)公共社会学家:“保卫社会”和“生产社

会”
在谈到第三波市场化造成的世界性威胁时，麦

克·布洛维( 2007 年) 认为社会学家有四种选择来
直面威胁:第一种，与国家合作，反对市场;第二种，

鸵鸟政策;第三种，反对国家和市场的共谋，但却诉

诸退场的公众;第四种，反对国家和市场的共谋，直

接参与社会，实践公共社会学。由此，麦克·布洛
维认为，第三波市场化引发了公共社会学时代，它

力图“保卫社会”。因此，“保卫社会”就是公共社
会学对公共社会学家的行动论要求。然而，正如麦
克·布洛维所指出的那样，公共社会学是一个美国
式术语。在美国语境中，公民社会②是发达的。但
在国家和市场的侵蚀下，公民社会受到威胁，因此

麦克·布洛维提出了“保卫社会”的口号。但在另
外一些国家，实际上也是大多数国家，公共社会学

对公共社会学家的行动论要求则是“生产社会”，
因为“保卫社会”口号的前提是存在一个被保卫的
对象即公民社会的存在，而在当今大多数国家，公

民社会尚未形成。既然没有一个需要保卫的公民
社会存在，也就谈不上“保卫社会”了。例如，在上
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麦克·布洛维就提出中国公
共社会学目前的使命是创立公共社会，而不是保卫

公共社会。换句话说，在布洛维看来，目前的中国
还不是公民社会③。因此，对中国公共社会学家而
言，公共社会学的行动论意涵就是“生产社会”而
不是“保卫社会”。那么，中国公共社会学家如何
通过公共社会学实践“生产社会”呢? 在中国市场
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生产社会”意味着共时
态地生产出波兰尼意义上的“能动社会”和葛兰西
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因而“生产社会”的过程表
现出鲜明的二重性。在“公民的勇气”鼓舞下，个

体才会以社会的名义参与社会运动，以此争取公民

权，从个体变为公民，建立公民社会;只有在公民社

会的基础上，能动社会才成为可能 ( 沈原，2007
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公共社会学家而
言，公共社会学的行动论要求就是生产公民社会和

能动社会。
(二)公众:“公众化”与“合作”
公共社会学向公众提出的行动论要求是“公

众化”与“合作”，以配合公共社会学家“保卫社会”
和“生产社会”④。在这里，“公众化”是指公众要
实现自身从大众到公众的身份转变，在这种转变过

程中，伴随着一系列心理、态度、行为和意识的变
化，尤其是公众意识的形成和公众身份的确立。因
为，只有公众化的个体才会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所

处的地位和享有的权利，才会产生维护地位和权利

的价值诉求，并且将这种个体的价值诉求自觉地转

化为群体或阶层的价值诉求，从而采取相应的社会

行动。由此看来，“公众化”是公共社会学向公众
提出的首要行动论要求。与此同时，另一个同样重
要的行动论要求就是“合作”。与谁“合作”? 这里
的“合作”主要是指公众与公共社会学家之间的合
作⑤，无论是“保卫社会”还是“生产社会”，这种合
作都是必须的，因为: 一般来说，就一个社会而言，

公众的数量多于公共社会学家的数量，从而成为人

口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体，这就决定了公众是“保卫
社会”或“生产社会”的基本力量;在“保卫社会”或
“生产社会”的过程中，尽管公众是基本力量，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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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前文之所以将对话场所的建构作为一个与公共社会学家和公

众平行的话题予以分析，是强调其在公共社会学实践中的重

要性。
麦克·布洛维认为，公民社会是 19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
在国家和经济之外出现了结社、运动和公共领域———例如政
党、工会、学校教育、信仰团体、印刷媒体和各种志愿组织。
有学者认为，中国出现了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例如奥斯特加

德用“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理论”解释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政
治事件( 顾昕，1994 年) ;高登·怀特考察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
区的基层社团后认为，当代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萌芽，并继

续成长( 1993 年) 。
有学者将“市民社会”加以修正以更适合中国实际，例如“准市
民社会”( semi － civil society) 和“国家领导的市民社会”( state
－ led civil society) 等概念。另有学者直接放弃市民社会概念，
转而使用法团主义( corporatism) 概念，例如陈佩华和安戈就认
为目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法团主义模式”; 赛奇
( 2001 年) 和戴慕珍( 1992 年) 等都用法团主义考察了同样主
题。此外，也有国内学者提出本土化概念“社会中间层理论”
( 王颖，1994 年) 。
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卫社会”和“生产社会”同样是公共社会
学向公众提出的行动论要求。



们不大可能成为领导力量，而领导力量往往是那些

公共社会学家，这是由公共社会学家的专业素养、
知识构成、角色担当和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样看
来，“公众化”和“合作”就是公共社会学对公众提
出的行动论要求。脱离公众的公共社会学家，或者
脱离公共社会学家的公众，亦或者是非公众化的大

众与公共社会学家，都无法完成“保卫社会”或“生
产社会”的重任。只有公众和公共社会学家的合
作才使之成为可能。

五、结语

公共社会学是麦克·布洛维极力倡导的社会
学主张，它蕴含了方法论和行动论两种意涵，即作

为方法论的公共社会学和作为行动论的公共社会

学。就作为方法论的公共社会学而言，它向公共社
会学家、公众和对话场所分别提出了“共同定义”、
“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二元建构”的方法论要求;
就作为行动论的公共社会学而言，它向公共社会学

家和公众分别提出了“保卫社会”和“生产社会”以
及“公众化”和“合作”的行动论要求。因此，我们
只有将公共社会学置于方法论和行动论的双重语

境中，它的意涵才能被充分揭示和正确理解。与此
同时，揭示公共社会学的方法论和行动论意涵，对

催生本土公共社会学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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